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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送电影下乡”服务项目合同

甲方：常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
乙方： 常山县文化艺术管理中心

常山县“送电影下乡”三年服务项目，根据单一来源政府采购结果，甲方

同意由乙方作为承接服务商。现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服务项目及期限

乙方负责承接甲方“送电影下乡”三年服务项目。服务期限为 2025 年 1 月

至 2027 年 12 月。

二、服务内容和要求

1.放映地点和场次。在服务期限三年内，乙方放映电影总数为10500场（3500

场/年），每年为全县各行政村和城区社区群众提供“送电影下乡”服务 3500

场，尽量做到每个行政村（社区）电影放映不得少于 8 场，可以在县内景区（景

点）、学校、军营、养老院等地点放映，并创新性地开展各种主题的展映活动，

以推进文旅融合、产业发展，服务人民、服务社会，满足基层群众的观影需求。

2.影片内容和质量。乙方在影片安排中，要加强市场调研，做好供需对接，

合理调整影片结构，根据基层群众观影的需求出发，优化影片内容，提高放映

质量。

3.注重电影放映实效。乙方要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和村（社）治理机构

的大力支持，做好“送电影下乡”惠民活动的预告宣传工作，在每场电影放映

前，要充分采用海报预告等形式进行宣传，向当地群众告知，让更多的观众知

情。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理念，加大节假日电影放映频次，以提高电影放

映的社会效益。同时，在电影放映工作中，要配合党委政府做好中心工作的宣

传。

4.配足配强服务力量。乙方要制订“定地、定人、定机、定时”相对稳定

的服务机制和实施方案，保质保量完成“送电影下乡”任务，充分发挥电影功

能，真正实现惠及基层广大群众的目标。合理组织放映人员力量，加强人员队

伍思想教育、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管理，增强责任意识，提高服务能力。同时，

要精心统筹好电影放映设施设备，并维护好、使用好，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。

5.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在开展“送电影下乡”服务的协议有效期内，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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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工作与甲方无涉，全部由乙方承担和自负。

三、合同款及支付方式

1. 合 同 总 款 为 3528400 元 2025 年 支 付 1176133 元 、 2026 年 支 付

1176133 元、2027 年支付 1176133 元。

2.每年度合同款分三次支付。第一次，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预付款 500000

元；第二次，乙方完成当年电影放映任务三分之一以上，支付第二笔合同预付

款 500000 元；第三次，乙方完成当年电影放映全部任务后，向甲方提交完整的

“送电影下乡”佐证材料(电影放映日志、省监控系统确认的数据凭证等相关材

料)，经甲方审核无误后按实结算合同尾款。

3.费用转入乙方账户：户 名：常山县文化艺术管理中心

账 号：201000212399049

开户行：常山农商银行定阳支行

4.如遇疫情等不可抗力原因，造成乙方在有效期限内未能完成电影放映场

次，合同款则按实际场次结算。

四、履约责任监督

甲方负责对乙方承接“送电影下乡”服务项目的监督管理。如果乙方未按

合同条款完全履约，甲方有权按条款相应内容酌情扣减项目款。

五、其他

1.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.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另行商定。

3.本协议一式 5份，甲方 3 份，乙方 1份，代理机构 1 份。

甲 方（盖章）： 乙 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受委托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人： 联系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		&&
	2024-12-18T09:59:14+0800
	sign


		&&
	2024-12-18T17:00:34+0800
	sign




